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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范本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委政法委员会，内设机构5个（办公室、政工股、综治指导股、维稳指导股、执法监督股），下属事业单位一个（综治中心）。
（二）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1.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深入贯彻党中央决定和省委、市委、县委决策，对政法工作研究提出全局性部署，推进平安峨边、法治峨边建设，加强过硬队伍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3.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政法工作情况动态，分析全县社会稳定形势，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综治维稳工作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和机制，协调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协调应对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统筹推动全县维护稳定工作。
  4.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统筹协调维护政治安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反邪教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实施工作；指导全县政法系统网络安全的智能化建设工作。
5.人员概况。政法委行政编制9名，其中工勤人员1名，事业编制5人。在职人员总数15名，其中：书记1名，常务副书记1名，副书记2名，机关党委书记1名，工作人员5名；事业编5名，在职人员总数5名。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定和省委、市委、县委决策，对政法工作研究提出全局性部署，推进平安峨边、法治峨边建设，加强过硬队伍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县委政法委2023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033.578174万元，县级资金1033.578174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440.412388万元，项目支出593.165786万元，其中项目10个，具体支出为：峨边彝族自治县“雪亮工程”1期二次购买服务项目55.72万元；峨边彝族自治县“雪亮工程”2期采购项目57.058176万元；峨边彝族自治县乡镇综治视频网系统建设及“雪亮工程”补充点位服务项目20.25万元；2023年司法救助金15万元；平安峨边建设专项经费10.081万元；网格及设备更新（按实）32.92391万元；信访维稳处突国安专项经费299.1927万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工作以奖代补资金（按实）10.94万元；政法委2023年县级衔接资金“两不愁三保障”及乡村建设治理临时补短项目10万元；综治中心工程建设及运行经费（按实）82万元；
（3）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本年无结转。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自评体系进行描述）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预算管理方面，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执行还需进一步规范。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县委政法委绩效目标按要求向社会公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及时整改了绩效管理发现问题，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
（三）结果应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单位按照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指标，严格执行预算内开支，保障了单位正常运转。本部门的预决算编制均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指标进行了编制，按时完成编制工作，决算报表和说明均在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绩效目标也按照有关文件如实进行了填报。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县委政法委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 98 分。
（2） 存在问题。
    财务人员业务水平还需进一步加强。
（3） 改进建议。
    1、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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